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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原來神的忿怒，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，就

是那些行不義阻擋真理的人。19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顯

明在人心裏；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。20自從造天地以來，神的

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雖是眼不能見，但藉著所造之物，就

可以曉得，叫人無可推諉。21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，卻不當作神

榮耀祂，也不感謝祂。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，無知的心就昏暗了。

22自稱為聰明，反成了愚拙；23將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變為偶像，

仿佛必朽壞的人，和飛禽、走獸、昆蟲的樣式。24所以神任憑他

們逞著心裏的情慾行污穢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。25他

們將神的真實變為虛謊，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

主。主乃是可稱頌的，直到永遠。阿們！(羅馬書1:18-25) 

 

讓我們禱告： 

 

父神啊，我們切切禱告，求您賜給我們理解能力，來明白您

的這些話。父啊，幫助我們認識到那不證自明、不可否認的真理。

父啊，求您在我們準備進入這豐富的知識的時候，叫我們明白這

些。我們禱告，乃是奉救主基督的名，阿們！ 

 

一、回顧 

我們在這個<糾偏系列>裏已經討論了： 

1)我們需要建立起一個起始點，即：我是怎麼知道我所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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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東西的？ 

2)至少在基督徒的世界觀裏，<聖經>是所有知識、道德和真

理的起始點。用低級的權威來評估<聖經>是否真實，是不能接受

的。我們討論過，到底要拿出什麼證據來才能使人相信<聖經>是

神的話呢？假如真有這種證據，不管它是什麼，按定義它就應比

聖經更具權威。然而這卻是矛盾的，因為沒有任何東西比神的話

更具權威。 

3)簡述了66卷書所組成的<聖經>； 

4)我們為什麼應當相信聖經——因為聖經具有自證的權威。 

5)聖經的主題：神——神是良善的、有理性的、可知的。 

 

今天我們接下來討論：“我們為什麼應該相信神。”這句話

聽上去好像是理論性的。上禮拜五我去參加一個葬禮，遇見一位

以前打排球的朋友(我曾當了二十年的排球教練；他參加過亞特蘭

大奧運會)。當旁邊沒有人的時候，他問我：“我為什麼要相信神？”

我立刻想回答他：“我已經為你寫好了一篇講道稿，就在我車裏。” 

“我為什麼要相信神？”是一個人人都會問的問題；我們也

應該能夠回答別人。 

 

二、假設 

聖經裏的每一位先知、使徒、教師、傳福音的、或者牧師，

看起來似乎都作了一個假設，那就是——有一位神。這些有智慧、

受啟示的教師，不僅自己有這個假設，而且他們也假設他們的聽

眾知道有神。 

作為一名需要被糾偏的基督徒，令我非常驚訝的是：聖經從

來沒有給過任何形式的證據來證明神的存在。聖經警告人不要去

跟隨假神；聖經對人關於神的錯誤認識、錯誤觀念進行糾正。但

聖經裏從來沒有一個人做過今天需要被糾偏的基督徒們樂此不疲

的事——尋找證據來證明神的存在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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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重擔 

我記得自己就有過那種想要找出說服人的、證明神存在的責

任。你和不信神的朋友談話，一定會有這種重大的責任感：要向

他們證明神的存在。我把證明神的存在看作是捍衛真理的重擔，

放在自己的肩頭。 

 

四、證據 

我曾高舉科學證據。地質學家們天天都找到證明神存在的證

據。上次講道後，摩拉(本教會的一位執事)帶來一份2003年4月12

號的<洛杉磯時報>，上面頭版頭條登著：“新的數據顯示，以色

列諸王不是‘神話’。”若在過去，這則報導會成為我的另一件

武器，可以用來與人辯論神的存在。 

我的彈藥庫裏還有許多歷史記錄。歷史上有很多<聖經>之外

的文獻可以用來證明聖經的真實性，從而證明神的存在。我們當

然也要留心傾聽人們與神建立關係後生命改變的見證。人生命的

改變當然是神存在的很好的見證——直到你發現也有人生命改變

但卻根本不信神。聖經預言的實現聽上去也很有說服力；但你必

須相信聖經，才有說服力；對那些連聖經都不相信的人是沒有說

服力的。 

還有歷史對神存在提供的證據。比如說“宇宙論”或者“因

果論”(有別於其它宗教的“因果關係”)，就像電影<音樂之聲>(又

名<真善美>)中女主角所唱的：“無中不會生有。”萬事萬物都有

原因；神就是從無到有一切的原因。......你問我：“相信這點

嗎？”是的，我相信。“這是解釋我們這個世界的唯一有說服力

的觀點嗎？”是的。但相信與證明不是一回事；更不用說“泛神

論”者說“萬物是由萬神造成的”了。 

又比如說“目的論”，也就是“萬物都有設計，有設計就有

設計者。”假如我在森林裏撿到一塊手錶，要是我以為這塊手錶

是沒有人設計的，那實在是很愚蠢的想法。這個論點的確很強，

事實也的確是這樣。我們所看到的宇宙間榮耀的設計，怎麼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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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承認有一位偉大的設計者呢？但是，“那塊手錶也可能是哪個

星球上的戰神放在那裏的呀！”聽上去很可笑，可是真有人這麼

說過。他承認手錶有位設計者，但卻說他“並不一定是基督教的

一神上帝啊！說不定是外星人呢！”人甘願愚蠢的時候，你是很

難與他辯論的。 

另外一種是哲學上的“本體論”，很深奧，我們就不必多加

討論了。 

所有這一切方式方法都有它們的問題。要來證明神的存在實

在不是件容易的事，難道不是嗎？這種辯論最後都導致同一個結

果：我講我的，你講你的；我否認你，你拒絕我；爭論可以一直

繼續下去。 

 

五、“神大概存在？” 

假如神存在，你就不必非成為哲學教授、邏輯大師才能發現

神的存在；你也不必成為雄辯家才能使別人信服神的存在。此外，

上述的種種證據，充其量也就是個“很有可能性”。它們不能絕

對證明神的存在。難道我們應該設想說：在審判日神會對不信的

人用“你們應該知道我很可能存在”這個聲明來審判他們嗎？你

們讀過聖經，關於審判的日子有沒有這種話？ 

我們已經說過，聖經裏從來沒有列出任何論據來證明神的存

在。我再問大家一下：這是為什麼？ 

到此為止，我們列舉的證據分別來自歷史上的偉大思想家，

諸如古代的安塞姆[註1]、阿奎那[註2]、亞里斯多德(古希臘哲學

家)和近代、現代的摩蘭德、哈伯馬斯、斯特羅貝爾、麥克溯道維

爾[註3]等，他們都試圖以證據來證明神的存在，證明聖經真理。

但是，我們從來沒有從奧古斯汀、加爾文或其他許許多多的宗教

改革思想家那裏聽到過這類的論述。這兩種人在護教學上是截然

不同的。奧古斯汀說：“我相信，我才可以理解。”而不是“我

必須先理解，然後才能相信。”這裏有個極大的差別。我把阿奎

那與亞里斯多德歸於一類；把奧古斯汀與使徒保羅看作另一種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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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許你從來沒有聽說過上述任何一位的名字；那麼讓我們來

看看你聽說過的人吧。 

 

六、大衛的論述 

當大衛以神啟示的權威說話時，你認為他會用什麼來證明神

的存在？我們不必猜，就在聖經裏。前面我說過，“聖經裏從來

沒有給過任何證據來證明神的存在。”這不算是個百分之百正確

的聲明。請看大衛的論證：“愚頑的人心裏說‘沒有神’”(詩14:1)。

聽上去他好像在進行人身攻擊；我不知道在辯論中這種說法能不

能贏得人。假如你與一個無神論者辯論神是否存在，他列出了種

種論據，你對他說：“你是個愚頑人。”結果呢？當然是不歡而

散。說到人身攻擊，當我們知道聖經裏說一個人是“愚頑”時不

是指“無知”而是指“無道德”之後，就更加是人身攻擊了。你

只要讀一讀舊約就知道了：當聖經裏描寫一個人是“愚頑”時，

那人不是個“笨蛋”，而是“邪惡的壞蛋”。大衛怎麼可以這樣

說呢？怎麼可以把不信神的人說成是“不道德的”、“滿有罪的”

呢？今天早上我們所讀的這段經文裏，使徒保羅給我們作了明確

的解釋： 

 

18原來神的忿怒，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，就

是那些行不義阻擋真理的人。19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顯

明在人心裏；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。20自從造天地以來，神的

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雖是眼不能見，但藉著所造之物，就

可以曉得，叫人無可推諉。21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，卻不當作神

榮耀祂，也不感謝祂。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，無知的心就昏暗了。

22自稱為聰明，反成了愚拙；23將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變為偶像，

仿佛必朽壞的人，和飛禽、走獸、昆蟲的樣式。24所以神任憑他

們逞著心裏的情慾行污穢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。25他

們將神的真實變為虛謊，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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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。主乃是可稱頌的，直到永遠。阿們！ 

(羅馬書1:18-25) 

 

假如我與人對話時，無視聖經對他們的觀點，那我就是沒有

智慧的。我曾是個教練，我的球隊和別人比賽之前，我一定會先

查找對方的資料，知己知彼。當我們讀到這段經文後，我在與人

討論之前，聖經就已經告訴我對方所知道的事(即“有神”)，以

及對方的一些特徵。我不會置聖經於不顧，假裝以為不是這樣。

就像上次我提到的我與一個信“禪功”的人有場對話；我根本不

相信他所聲明的他“不信邏輯思維”。假如我相信他，那麼我與

他之間就根本無話可談了。我告訴他說，他正是在運用邏輯思維

來說服我相信他的“禪功”；他並不是生活在一個邏輯不存在的

世界裏。因為我認為“神存在”的這一知識一定是如此明顯，以

致沒有人能夠忽視它，說“不知道”。 

現在讓我們回到這段經文裏來。請注意，這裏許多句經文是

以“因為”、“所以”開頭的。下面我們從第25節開始，從下往

上追溯著來看： 

第23和25節說：“他們......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

那造物的主。”這裏的“受造之物”包不包括人的理性和科學？

我們從25節裏還知道，他們這麼做的原因，是一種交換：把“真

實變為虛謊”。這裏說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是知道什麼是“真實”

的；他們是故意做這種交換。在第24節裏，我們知道“敬奉受造

之物”的行為與不道德是分不開的。“受造之物”對人的行為當

然是無能為力的：他們“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”。人所願意選擇

的世界觀是那個允許他們為所欲為的世界觀，正如耶穌所教導我

們說的，人寧可要黑暗，因為可以隱藏他們的罪。 

“人們總是去做他們心裏最傾向於要做的事，絕無例外。” 

我經常引用這句話，這是約翰森毽愛德伍玆[註4]說的。你們

如果不同意，可以在主日學的時候提出來，我們一起討論。 

在第22節裏我們看到，在將“真實變為虛謊”的文化裏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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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每個人都是願意認罪的刑事犯。聖經說，他們“自稱為聰明，

反成了愚拙。” 一個人認自己的罪、尋求神的憐憫，是一回事；

一個人自以為聰明、有知識，就如古代的希臘人、羅馬人，今天

的後現代主義者、人文主義者、知識分子等等，則完全是另外一

回事。這也是對我們中間那些馬上要去上大學的青年人的一個警

告。今天在我們的社會裏和許多其它社會裏，反基督教、不敬虔

的思維方式被視為是很成熟的、很有智慧的；相信上帝則被看作

是未開化的、頭腦簡單的。你們一進大學就會被那些年輕的教授

們看為愚蠢的，因此我們必須知道，上面說的“昏暗”並不是指

那些胡作非為的黑幫分子，而是那些被稱為“理性地看待生活的

人”。 

21節說，這種“愚拙”與“昏暗”是他們的“思念變為虛妄”

的結果。這一切的發生是因為“他們雖然知道神，卻不當作神榮

耀祂，也不感謝祂。”現在我們可以開始看到，“愚拙”、“昏

暗”、“虛妄”的思想並不是因為沒有足夠的證據或論據(證實神

存在)，而是因為他們故意否認、拒絕他們已知是真實的事情。 

那麼，他們是怎麼知道神存在的這個真理的呢？是因為有人

與他們辯論，向他們提供、列舉了證據嗎？20節告訴我們：“自

從造天地以來，......藉著所造之物，就可以曉得”神的永能和

神的屬性。不僅如此，我們更進一步地知道，人是“無可推諉”、

沒有藉口不信的。那種說神存在是“極有可能性”的辯論可以休

矣！保羅沒有說人“有點藉口”、“只不過藉口不充分而已”；

也沒有說人“應該知道”，而是說人“的確知道”。他後來在第

二章裏再一次強調，無論是誰，都是“無可推諉”的。 

在我們與人討論、辯論時，我們絕不能放棄、後退。最近我

在與人討論時，那些思想敏捷、善於思考的人就發現並向我指出：

那些用證據、歷史等來證明神存在的觀點和立場，本身就存在著

邏輯錯誤。我在與人辯論時，直接告訴他們神的存在是“不證自

明的”，是“明明可知的”。我發現有人就點頭，這是相當有力

的。為什麼？因為聖經就是這麼說的！下面我們還會討論他們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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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會承認，但我首先強調的是，我們不能放棄自己的立場，說

“我不承認聖經對你們的論述。”我們絕不能在這點上讓步。聖

經明明白白地宣告，人是知道神存在的。就如班森博士說的，“你

不能用瘋子的語言對瘋子說話；你用清醒的頭腦對他們說，希望

有一天他們會醒悟過來，知道你所說的是真的。”你不能對不信

神的人說他們的立場是“合情合理的”；它是不合理的，他們曉

得那是錯的。 

這聽上去是沒有理性的論點嗎？不！這是合乎理性的。倒是

其它那些論點、論據才是不合理的。 

從第19節裏我們知道，關於神存在的知識是不需要論證的；

你不需要深思熟慮地推論。我們不需要看著星星，然後思考得出

結論說：“嗯，一定是誰造了它們。”<詩篇>十九篇說：“諸天

訴說神的榮耀。”不是我們看見宇宙萬物，把它們聯繫起來，進

行分析，推論說一定有一位神。神不是僅僅讓人看到祂創造的萬

物，然後讓人去捉摸，推論出祂的存在；而是清楚地將自己的存

在“顯明在他們心裏”。所有的人都知道神存在——不是他們自

己造的神；所有的人都知道有一位真神。 

那麼他們為什麼不信？ 

第18節回答了這個問題：他們“行不義阻擋真理”(或可譯作

“他們以不義故意壓制真理”)。這就是答案；我們一定要明白這

點。現在，大衛的論點或許就比較容易理解了。人拒絕神是一種

罪——是“不信的罪”(來3:12)，即人否認自己知道是真的事。

據我所知，聖經裏極少說到人確實知道的事。聖經沒有說，人人

都知道有些事是明明錯的，不應該做的。聖經說，神的律法“寫

在人心裏”，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的心就這麼準，可以來衡量真理；

我們知道人心壞到極點。但聖經說，所有的人——每個人——都

知道一件事，那就是神的存在。 

 

七、人成為昏暗的順序 

人壓制、敵擋那明明顯在他們心裏的真理，不是因為無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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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是因為“不義”，因為他們在“不義”之中。他們知道有一位

神，但他們故意選擇無視祂的存在，不把祂作為神來榮耀。結果，

他們的思想就變得“虛妄”，他們愚拙的心就變得“昏暗”。他

們在此昏暗裏宣告自己扭曲的、歪曲的智慧；他們“自以為聰明，

反成了愚拙。”最後就導致不敬奉神而去“敬奉被造之物”，成

為無道德的蠢行。他們不去敬奉那位滿有智慧、全能的、美善的

神、賜生命與一切美好事物的主，反而去敬奉塵土。 

 

八、道成肉身 

沒有什麼事情比神的存在更顯明的了。作為基督徒，我們應

該把人否認神的誇誇其談——無論他們的學問多高、修辭多美

——看作為“昏暗”的、“愚拙”的。這位拯救背逆靈魂的神，

以基督的位格與祂所做的工向我們顯示：“神本性一切的豐盛，

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”(西2:9)。 

我們對基督的反應——是否信祂——是我們是否相信真神的

試金石。耶穌對猶太人說：“你們若認識我，也就認識我的父”(約

8:19)。你不認識耶穌，就不可能認識神。 

神成為人(的樣式)，住在我們中間，為我們死了。有一點是

極其重要的：儘管聖經教導說，所有的人都知道有一位神，使他

們無可推諉；但聖經沒有教導說，所有的人都知道神的救恩。這

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。我在神學院時，聽到一位教授竟然說：“人

要是都知道神的話，就都能得救了。”知道有神是一回事，信“基

督是神、是救主”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 

唯有十字架的大能才能將人從他們昏暗了的心裏、從虛妄裏

救出來；唯有基督拯救靈魂，使人與真正、聖潔的神聯繫。願我

們永遠信靠祂。 

 

讓我們一起來禱告： 

父神啊，那種試圖要來證明您的存在的努力實在是多麼愚拙

啊！我們求您赦免我們的這種愚笨。父啊，願我們認識到您啟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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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徒保羅告訴我們的人的本性——人否認他們知道是真實的事。 

父啊，願您軟化人的心。父啊，求您在各地各處將人們從壓

制真理、敬奉受造之物的昏暗、愚拙中帶出來。願您打開他們的

眼睛，打開他們的耳朵，賜給他們一顆心來敬奉您這位永活的真

神。父啊，讓我們這些作為基督徒的人，不丟棄我們所知道的關

於人的本性的知識、關於神性的知識，讓我們在與人討論時有智

慧，有口才；但是讓我們認識到，“基督降世，為要拯救罪人”

這個福音的宣告是您拯救靈魂的方法。這福音要向那些只有知識

且這知識把他們帶進審判的人；賜給他們那可以把他們帶進榮耀

裏來的(救恩)知識。父啊，求您幫助我們，使我們在說到屬天之

事的時候有智慧。 

我們禱告，是奉救主基督的名求，阿們！ 

 

[註1] 

安塞姆：歐洲中世紀“經院哲學”的主要代表，1093年英國

坎特伯雷教堂的大主教。主要著作有<上帝為何化身為人？>。 

[註2] 

阿奎那：十三世紀羅馬天主教偉大的神學家，也是人本主義

的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奠基人。 

[註3] 

麥克.道維爾：著名的<鐵證待判>一書的作者。 

[註4] 

約翰森.愛德伍玆(Jonathan Edwards)：美國教會第一次大復

興的領導人，有“罪人在憤怒的神手中”(“sinners in the hands 

of an angry God”) 這一名言。 


